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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

前言

　　应广大农村读者的要求，我们组织对农村法律问题有研究的专家编写了此套丛书。本丛书出版的
目的是帮助广大农村读者比较准确地把握党和国家针对农村诸多热点问题所颁布的法律和政策。丛书
共十册，分别为《农村常用法律政策解答》、《农村宅基地法律政策解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法律政策解答》、《农村征地补偿安置法律政策解答》、《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政策解答》、《农
业生产资料质量法律政策解答》、《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政策解答》、《农村选举与村委会法律政策解
答》、《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和《农村房屋买卖、租赁、抵押法律政策解答》。首批五册已
于2009年9月出版，首批书目的出版，得到了广大读者和法律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厚爱，多次加印，作
为丛书的主编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次推出第二批五册的同时，我们根据一年来国家新的法律、政
策变化，对首批图书的内容也做了相应的修订，欢迎读者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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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

内容概要

《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主要内容简介：农村社会治安，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而且关
系社会的政治稳定。社会治安不好，人民群众不能安居乐业，不仅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
形象，而且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目前，我们已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社会环境深刻复杂，
人际关系纵横交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利益格局调整带来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农
村治安状况不容乐观，农村职务犯罪大幅增加，农村信访总量持续攀升。中央根据新的维稳形势，要
求政法部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使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为此，各地公安机关频繁改革警务模
式，社会大众也在积极摸索能够满足自我安全需要的新办法。《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以最新
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针对当前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实际所遇到的政策和法律问题作出简明扼
要的解答，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实证，附录相关文书、图表等形式以便阅读理解。《农村社
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具有内容全面、通俗易懂的特点，适合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农村大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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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　一、农村社会治安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　二、处罚的基本种
类与适用制度　三、常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处理　四、处罚程序的内容与适用制度　五、治安领域
的执法监督制度第二部分  农村社会治安典型案例分析第三部分  农村社会治安常用法律文书第四部分  
农村社会治安常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第五部分  农村社会治安案件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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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安法律政策解答》

章节摘录

　　（5）违反规定使用或者不及时返还被侵害人财物。对于收缴的违反治安管理所得的财物，以及
被扣押的有关财物，其中有的可能是被侵害人的合法财物，对这种情况应当及时退还给被侵害人，防
止办案时间的拖延而影响和损害被侵害人的利益。对于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被害人的财物，应当在登
记并固定证据后立即退还。　　（6）违反规定不及时退还保证金。依照本法的规定，被决定给予行
政拘留处罚的人交纳暂缓执行的保证金后，能够履行义务，随传随到，不逃避处罚，在行政拘留的处
罚决定被撤销，或者行政拘留处罚开始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将保证金退还给交纳人。有的应当
退还保证金的，当事人出于某种原因没有提出申请或要求，公安机关应主动通知有关人员取回保证金
。　　（7）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是指利
用与履行职务有关的方便条件。“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包括收受他人的金钱、有价证
券、礼品及各种物品，或者接受他人提供的免费旅游、服务等。　　（8）当场收缴罚款不出具罚款
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数额。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于被处50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
没有异议的；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
，被处罚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被处罚人提出的；在当地没有固定的住所，不当场收
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可以由人民警察当场收缴罚款。同时，不出具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被处罚人
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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